
证券代码：603233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参林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3 

 

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   

 

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（以

下简称“员工持股计划”）的存续期将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届满。根据《关于上

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规定，上市公司应当在员工持股计划届满前 6个月

公告到期计划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，现将相关情况提示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

1、经公司 2020 年 10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0 年 10

月 2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大参林医药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及相关议案，

同意实施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，股份来源于二级市场购买的公司股票。2020

年 11月 25日，公司召开了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设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》《关于选举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

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》《关于授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

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相关公告。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36

个月，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登记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。 

2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召开了 2020 年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

2023年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》

并递交至董事会审议，并于 2023年 8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

议通过该议案，同意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12 个月，即延长至 2024

年 12月 3日。 



3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6 日召开了 2020 年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

2024年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》

并递交至董事会审议，并于 2024年 8月 3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

审议通过该议案，同意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12个月，即延长至 2025

年 12月 3日。 

 

二、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及后续安排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数量为 6,572,239 股，占

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.58%。 

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期间，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及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

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，未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。 

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，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于 2025年 12 月 3日存续

期届满，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，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于

存续期内按照相关规定处置剩余权益，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5 月 29 日 


